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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87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编号：临 2021-004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储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员工持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背景及目的 

中储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智运”）为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储股份”）控股子公司，中储股份持股 37.1646%。作为开展骨干员工

持股混改试点企业，中储智运根据《公司法》、《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

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16]133 号）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制定了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 

本计划旨在进一步完善中储智运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中储智运核心管理团队的激

励与约束机制，增强中储智运核心管理团队和科研骨干对实现中储智运持续、健康发

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吸引并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及科研骨干，确保中储智运发展目标

的实现。 

二、 主要内容 

（一）原则 

1、依法合规、公平、公正、公开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性文件、《公司章程》履行程序，规范操作，

确保员工持股公开透明，严禁暗箱操作，防止利益输送，杜绝国有资产流失。 

2、激励与约束并重，自愿参与，风险自担 

本计划的实施，遵循公司自主决定、员工自愿参加的原则。本计划参与人盈亏自

负，风险自担。建立员工与公司的利益和风险绑定机制，入股员工与公司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共担改革发展责任和市场竞争风险。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员工利益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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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3、以岗定股，动态调整 

本计划为了激励员工爱岗敬业，并与岗位及业绩紧密联系。建立完整的股权内部

流转和退出机制，加强持股的动态管理。 

4、科学监管，管放结合 

坚持市场化原则，通过本计划切实增强企业活力，加强企业内、外部监管。 

（二）持有人范围 

在关键岗位工作并对中储智运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

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且与中储智运或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中储智运外部董

事、监事（含职工代表监事）不得作为持有人。 

预计选择 180人参与本计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有限合伙企业

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合伙人设立，因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数量超过了 50人的

上限，故除原员工持股平台南京富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外，另需成立有

限合伙企业 3 家作为员工持股平台。新成立的 3 家有限合伙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权数

量由管理委员会确定，由南京富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其转让。 

（三）标的股权来源及数量 

标的股权来源为南京富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公司 A 轮股权融资、

B+轮股权融资合计认缴的注册资本（即 500 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占公司目前

注册资本的 4.8409%。单一持有人在本计划项下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持有的标的股权数量

原则上不得高于公司注册资本的 1%。 

（四）标的股权每股认购价格 

持有人认购每股标的股权的价格应不得低于【合伙企业认购公司每一元注册资本

对应的平均投资成本】，即 6.6元/一元注册资本[计算方法：（A轮股权融资认缴出资额

500万元+B+轮股权融资认缴出资额 2800万元）/500万元注册资本]。 

（五）标的股权锁定期 

自持股平台完成持有人份额登记之日起不少于 36 个月。 

（六）出资方式及出资来源 

持有人认购标的股权应以自有货币资金认购，且资金来源合法。 

三、 本计划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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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股份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召开八届四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储

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独立董事高冠江、刘文湖、董中浪、马一德先生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关于中储

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我们认为本次中储智运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旨在通过员工持股，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

充分调动中储智运经营管理层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稳定和吸引人

才，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实现快速发展。 

待中储智运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计划后，将本计划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2月 23日 


